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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萬通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住所位於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320號澳門財富中心 8樓 A座                    

                                                                    

商業登記編號：13382 SO           ，由                   代表簽署本合同，

職銜：                            

 

乙方：[僱主名稱]                                                                 

住所位於                                                              

                                                                     

商業登記編號：                 ，由                         代表簽署本合同，

職銜：                                

甲乙雙方透過訂立本合同設立公積金共同計劃，該計劃的內容訂定如下： 

第一條（適用） 

本計劃適用於[商號或機構名稱]                                             

第二條（供款） 

1. 本計劃的供款屬按月供款，供款以參與本計劃的乙方僱員（下稱“僱員”）的           

                                                                 為計算基礎。 

2. 如計算基礎超出第 7/2017 號法律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的金額，乙方 [同意/不同意] 就超出

的部分繳納供款。 

3. 供款金額以計算基礎乘以供款比率計算，乙方及僱員的供款比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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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供款比率     僱員供款比率      適用對象     備註 

    

4. 乙方 [同意/不同意] 將供款部分的投放權授予僱員。 

第三條（權益歸屬） 

1. 僱員有權在勞動關係終止時，根據以下供款時間及比率，取得乙方的供款結餘： 

供款時間 權益歸屬比率 

  

  

  

  

  

  

  

  

2. 供款時間按                                                           計算。  

3. 如僱員在以下情況終止勞動關係，可取得乙方的全部供款結餘： 

3.1. ……[適用情況]…… 

第四條（私人退休金計劃的銜接） 

1. 如僱員以銜接方式參與本計劃，根據第 7/2017 號法律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不影響繼續

適用更有利的私人退休金計劃條款。 

2. 乙方的供款比率為：……. 

3. 乙方僱員的供款比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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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款的計算基礎為：……. 

5. 如供款的計算基礎超出[第7/2017號法律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的金額或更高金額]，乙方[同

意/不同意]就超出的部分繳納供款。 

6. 權益歸屬為：……. 

7. 供款時間的計算為﹕…… 

8.…….[其他倘有之更有利於僱員的條款]…… 

第五條（投放項目） 

1. 乙方及僱員有權在甲方根據第 7/2017 號法律第三十條登記為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供款投放項目的全部退休基金中作出選擇，以進行供款的投放分配。 

2. 退休基金的管理規章均應按規定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六條（費用） 

甲方有權根據有關獲准登記的退休基金管理規章收取管理費及行政費。 

第七條（提取款項） 

僱員必須符合第 7/2017 號法律第十九條的規定方可提取本計劃的供款結餘。 

第八條（聲明） 

乙方聲明接受投放項目相關退休基金的管理規章。 

第九條（延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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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訂立本合同後，甲方如有根據第 7/2017 號法律第三十條登記為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供款投放項目的退休基金，而乙方或其僱員將供款投放分配在該退休基金，則本合同第六

條（費用）及第八條（聲明）的規定延伸適用相關退休基金。 

第十條（義務） 

在任何情況下，甲乙雙方均有義務確保本計劃符合第 7/2017 號法律、第 33/2017 號行政法

規及執行指引的規定下履行。 

第十一條（補充適用） 

本合同未有規範的事宜，將優先補充適用第 7/2017 號法律、第 33/2017 號行政法規及執行

指引的規定。 

第十二條（管轄） 

本合同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對本合同具管轄權。 

 

 

 

 

 

   

甲方代表簽署  乙方(代表)同意本合同內容並簽署作實 

年  月  日，於澳門  年  月  日，於澳門 

 


